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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16 日－20 日，罗马  

植检委建议可能适用的标准  

议题 15.1 

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1. 植检委在其第八届会议上（2013 年）就决定植检委建议时进行认真考量的

必要性达成共识。在大多数情形中，植检委的建议与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具有同等

分量和效力。然而，这两者的性质不同，这一点应得到承认。此外，植检委第八届

会议（2013 年）还认为，充分提前通知此类建议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有时间研究

建议并在通过前与利益相关者协商。  

2. 植检委第九届会议（2014 年）确立了通过有关建议的流程。这一流程如下：  

1) 缔约方或秘书处可提出征求植检委建议的一项主题，并将其提交植检委；  

2) 植检委提出新建议的必要性应由植检委会议讨论商定；  

3) 植检委建议草案及其理由或对必要性的说明应在该植检委会议后分发以

征求意见，期限为三个月；  

4) 秘书处应根据所收到的意见修改植检委建议草案，然后把修改稿提交植检委

主席团审议；如必要再加以修订，之后提交植检委通过；  

5) 植检委建议草案提交植检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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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而，植检委建议的制定流程中缺失一套可用于确定提出植检委建议的

必要性的标准。 

4. 以下为审议今后可能要求植检委提出建议的主题时应予考虑的拟议标准：  

该提议： 

1) 关系到所有缔约方按照《国际植保公约》和在该公约范围内，在植物保护

领域内正在开展的活动事项。  

2) 紧急处理与所有缔约方相关的一个植物保护领域。  

5. 请植检委：  

 审议植检委建议拟议标准并发表意见  

 通过植检委建议标准。该提议应 1）关系到所有缔约方按照《国际植保公约》

和在该公约范围内，在植物保护领域内正在开展的活动事项；2）紧急处理

与所有缔约方相关的一个植物保护领域。  

 

 


